
崇明县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4）崇刑初字第113号

公诉机关崇明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沈某某。2000年4月因犯抢劫罪、盗窃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03年1月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

元，2009年5月24日刑满被释放；2012年6月因盗窃被处行政拘留十五日；因涉嫌犯诈骗

罪于2013年12月3日被刑事拘留，2014年1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崇明县看守所。

崇明县人民检察院以沪崇检刑诉（2014）15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沈某某犯诈骗罪、信

用卡诈骗罪，于2014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

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崇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施捷辉、被告人沈某某到庭参加了

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崇明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一、诈骗事实

1、2012年12月的一天，被告人沈某某至被害人朱某某家，谎称欲租借该房屋，在取得

朱某某的信任后，以需要借用电动自行车回家拿被子为由，从朱某某处骗得一辆价值人

民币1 18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的路易达牌电动自行车后逃离。

2、2013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下午，被告人沈某某至某某门窗店，谎称需要制作铝合金门

窗，在取得被害人徐某某的信任后，以需借用电动自行车到附近办事为由，从徐某某处

骗得一辆价值1 650元的杰林天语牌电动自行车后逃离。当日，沈某某将该电动自行车以

300元的价格卖与他人。

3、2013年11月上旬的一天傍晚，被告人沈某某至某某制作部，谎称需要制作铝合金门

窗，在取得被害人徐某甲的信任后，以需借用电动自行车到附近办事为由，从徐某甲处

骗得一辆价值420元的欧鸽牌电动自行车后逃离。

4、2013年11月25日11时30分许，被告人沈某某至某某铝合金不锈钢门窗部，谎称需要制

作铝合金门窗，在取得被害人熊某某的信任后，以需要借用电动自行车到附近办事为由

，从熊某某处骗得一辆价值2 230元的杰宝大王牌电动自行车后逃离。当日，沈某某将该

电动自行车以800元的价格卖与他人。

二、信用卡诈骗事实

2012年9月，被告人沈某某向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申领了一张信用卡，并持卡恶意透

支，本金达47 400元。经发卡行多次催收，仍拒不归还。

2013年12月3日，被告人沈某某在本县堡镇码头被被害人熊某某的丈夫抓获并扭送至公

安机关。到案后，其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本案其余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被告人沈某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并无异议，且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

工作情况、扣押清单，电动自行车收据复印件，崇明县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鉴定结

论书，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出具的报案书、信用卡申请表、交易账单、催收记录，被

害人吴某某、徐某某、徐某甲、倪某某、熊某某、朱某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沈



某某的辨认笔录，刑事判决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释放证明书，常住人口居民身份证申

领登记表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多次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沈某某又以非法为目的，持信用卡恶意透支，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沈某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在

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故意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

重处罚。被告人沈某某在因违法行为接受公安机关审查期间，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

掌握的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可从轻处罚。为严肃法纪，保护公私财产不受

侵犯，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一百九

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沈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犯信用卡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九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一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13年12月3日起至2016年9月2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二、扣押在案的人民币五千元中，一百一十元发还被害人朱某某、一百五十元发还被害

人徐某某、四十元发还被害人徐某甲、二百一十元发还被害人熊某某、四千四百九十元

发还被害单位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退赔款项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沈某某补足各被害

人及被害单位；另责令被告人沈某某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一百元，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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